自贡市沿滩区人民医院

供应商廉洁承诺书

为建立规范、诚信、廉洁的合作关系，根据医院党风廉政以及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治理的工作要求，作为参与医院合作供应商，本公司自愿在参与贵院各项业务合作（包括但不限于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用耗材、设备、后勤物资、服务、基建、信息化项目等）期间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及贵院各项廉洁管理规定，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守法合规，诚信经营。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医院廉政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参与合作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
二、抵制贿赂，杜绝回扣。本公司人员决不以任何名义向医院工作人员（含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员）赠送礼品（包括但不限于礼金、股份、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)；决不为医院工作人员（含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员）安排工作，以及支付应由其个人自付的各种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住宅装修、子女出国、食宿等）；决不以洽谈业务、签订合同等为借口，邀请医院工作人员（含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员）外出旅游或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。

三、公平竞争，不谋私利。不采取围标、串标、弄虚作假等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取合作机会。不向贵院工作人员打探招投标、采购等过程中的保密信息，干扰正常的采购、使用、决策流程。

四、履行合同，信守承诺。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、价格、时间等条款提供产品与服务，不降低标准、以次充好。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欺诈行为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。

五、如实报备，接受监督。本公司已明确告知所有相关人员本承诺书内容，并对其行为负责。如发现医院工作人员（含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员）有违反本承诺行为倾向的，应及时提醒纠正并向医院纪委（电话：0813-3866068）举报。
如本单位或本单位人员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经贵院查实，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贵院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处理措施：

1、立即终止或解除相关合同。

2、列入贵院供应商“黑名单”，永久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与贵院任何合作。

3、贵院有权不予支付或追回已支付的合同款项。

4、赔偿因此给贵院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。

本单位自愿将本承诺书作为合同的补充内容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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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其他需要报备的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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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、如以上信息发生变化，将及时向医院纪检监察室及主管科室报备；

	3、如不如实报备，一经查实，本公司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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